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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 OutpatientGuard 門診保障保單 

 

歡迎來到 Avo 大家庭！本文件（以下稱為「保單條款」）包含你的 Avo OutpatientGuard 門診保障保單條款及細則。請把本保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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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釋義 
 
在閱讀你的保單時，請注意本保單中某些詞語具有特定含義，如下所示： 

「意外」 或「意外的」 突然、不可預見及不可預料並且完全非你所能控制的事件。 
  
「意外死亡」 意指死亡發生是： 

a) 因意外損傷導致；及 

b) 在導致損傷的意外之後一百八十（180）天內發生死亡，包括失踪。 
  
「自付費用」 受保人接受列於本保單保障列表內的服務時需要分擔的指定醫療費用。 
  
「輔導心理學家」 意指心理學家是： 

a) 經適當資格認可並能提供情緒和行為障礙相關服務的輔導心理學家，擁有心理學學士學位及具備至少

與香港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學家相等的資格；及 

b) 在香港或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具備合法律授權以提供受保人心理輔導或服務。 
  
「輔導員」 由經合法授權在香港提供輔導服務的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指派的人員。 
  
「失蹤」 如受保人在失蹤、沉沒或進行旅行的交通工具失事後經過至少十二（12）個月仍未找到其屍體，則將推定該受

保人在失蹤時因本保單所涵蓋的事故所導致的身體損傷而死亡。 
  
「非婚姻同居伴侶」 
 

一名年齡 18 歲或以上、選擇以親密和忠誠的關係與你或受保人共同生活的成年人，與你或受保人同居於一起

最少三年或以上並以此為長遠目標，以及能提供相關住址證明。非婚姻同居伴侶並不包括室友或任何直系親
屬。 

  
「損傷」 純粹因意外而非任何其他事故所蒙受的身體損傷。 
  
「直系親屬」 
 

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配偶、父母、配偶父母、合法監護人、祖父母、配偶祖父母、親生子女、合法領養子

女、繼子女、兄弟姊妹或孫兒女。 
  
「受保人」 在保單列表或後續的批注（如有）中被指定為「受保人」的人。受保人年齡必須介乎於十五（15）天到八十

（80）歲之間，並須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往來港澳通行證或護照。對於年齡十一（11）歲以下且未持有香

港身份證或往來港澳通行證或護照的受保人，我們可接受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發出的出生證明書。 
  
「醫療必需的服務」 意指為損傷或疾病有需要之檢查或醫療服務，而此醫療服務在普遍認可的醫學標準中被接受為適當的，並以下

列各項作為提供有關服務之必要性： 

a) 需要註冊醫生的專業知識或轉介； 

b) 因應有關診斷及有關狀況的治療所需； 

c) 必須符合良好及謹慎的醫學標準，並非純為受保人、受保人家屬、看護人或提供醫療服務的註冊醫生
之方便或舒適而進行。 

d) 必須在最適當的情況下，按照普遍認可的醫學標準中提供醫療服務；及 

e) 根據提供醫療服務的註冊醫生的專業診斷，並以最適合的程度為受保人作出安全及有效的治療。 
   
「註冊醫生」 擁有醫藥學位可合法提供醫療及外科服務的人士，惟保單持有人、受保人、直系親屬或非婚姻同居伴侶除外。 
  
「心理健康援助」 受保人需要輔導服務以預防、識別和解決個人、心理、情感和社交相關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因健康、壓力、

家庭或其他可能影響受保人福祉的問題。 
  
「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 我們所指定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網絡醫生」 列於網絡醫生列表並在以下類別中執業的註冊醫生：  

a) 普通科 

b) 專科 

c) 物理治療 

d) 中醫 

e) 普通科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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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醫生列表」 指列載網絡醫生資料的目錄，此目錄由我們以電子版提供並不時進行修訂。 
  
「保障期限」 於保單列表中列明的保障有效期限。 
  
「保單持有人」或「你」或「你
的」 

其名字列於保單列表內為保單持有人的人士，並必須於保單簽發日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及年滿十八（18）歲

或以上。 
  
「續保」 先前保障期限屆滿後，在沒有中斷的情況下進行續保的一份保單，且其內容與前一份保單相似。 
  
「疾病」 保障期限內經網絡醫生列表的網絡醫生證實正常健康狀態因受到病理偏差之影響而表現出來的生理狀況。 
  
「我們」或「我們的」 安我保險有限公司。  

 

 
 
 
第二部份 - 保障 
  

第１節 - 門診醫療保障 

若受保人在保障期限內受到損傷或患上疾病，受保人可於網絡醫生列表所列的指定診所或醫療中心接受由網絡醫生所提供醫療必需的服務，並受以下

條款、保障列表所列的最高限額、本保單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所約束。 
 
每日使用服務的次數 

保障列表內列明 1.1-1.4 項的門診醫療服務每項每日只可使用一次，不論該門診醫療服務是因為相同或不同的損傷或疾病所引致。 
 
診症及藥物 

於普通科醫生診所的門診醫療服務包括診症費及由該普通科醫生處方最長以保障列表所列的特定天數為上限的基本西藥。西藥應由普通科醫生診所直

接配發。 

於專科醫生診所的門診醫療服務包括診症費及由該專科醫生處方最長以保障列表所列的特定天數為上限的基本西藥。西藥應由專科醫生診所直接配

發。 

於物理治療師診所的門診醫療服務包括診症費及於該診所內得到的治療。 

於中醫診所的門診醫療服務包括診症費及由該中醫處方最長以保障列表所列的特定天數為上限的基本中草藥或顆粒。中草藥或顆粒應由中醫診所直接

配發。 
 
額外藥物及治療費用 

網絡醫生保留權利與你或受保人商討任何本保單不承保的特別及昂貴的藥物，你或受保人有全權決定會否接受，而有關費用由你或受保人額外支付。 
 
轉介信 

受保人於專科醫生、物理治療師或門診 X 光診斷及化驗診症之前必須獲得網絡醫生列表所列的普通科醫生書面轉介： 

就相同或相關的疾病，轉介信的有效期為發出日起計的一百八十（180）天。而新或無關的疾病的治療則需要另一轉介信。 
 
X-光或化驗測試 

如果受保人需要接受 X-光或化驗測試作診斷用途，此等檢驗必須獲得網絡醫生列表所列的普通科醫生書面轉介，並根據受保人出現的徵狀或診斷所需

而進行影像或化驗。X-光或化驗測試必須在主診網絡醫生推薦的診所或中心進行。 在任何情況下，本保障於每保單年度的合共保障額將不會超過訂明

於保障列表所列的最高限額。 
 
洗牙和拋光 

受保人可於網絡醫生列表所列的指定診所接受洗牙和拋光服務以保障列表所列的次數為上限。 
 
心理健康服務 

受保人在保障期限期間需要非緊急心理健康援助時，可致電由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指定心理健康熱線。為進行身份核實，受保人需要提供其姓

名、保單號碼及我們的姓名。我們不承擔使用心理健康熱線產生的任何電話費或漫遊費。 心理健康熱線 24 小時開放。此類電話交談不旨在也不向受
保人提供任何醫療診斷或建議。 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不保證提供廣東話和英語以外的語言，並受值班輔導員的語言能力約束。心理健康熱線不是心理
健康援助的緊急服務。 在緊急情况下，受保人應向醫療專業人員或當地緊急熱線尋求建議。 受保人應獨立决定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為解决任

何心理健康問題而提供的意見。 

在通過心理健康熱線與受保人交談後，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可以在輔導員的建議下為受保人安排由輔導心理學家提供的面對面或線上輔導服務。輔導
員會根據其專業判斷和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的現行做法／準則提出建議。受保人應獨立决定是否接受輔導員建議的輔導服務。 輔導心理學家提供的面

對面或線上輔導服務並非有意為受保人提供任何醫療診斷、建議、醫療或藥物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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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的輔導服務必須在香港及由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指定的地點進行。所有面對面或線上輔導服務都須經由輔導員預約，並視乎輔導心理學家的預

約情況而定。 

每位受保人在保障期限 內可以接受面對面或線上輔導的服務次數以保障列表所列為上限。如受保人接受輔導服務的次數超出上限或接受任何由輔導心
理學家建議而不在本保單範圍內的服務，受保人應負責相應的費用而該費用必須直接與服務供應商結算。 

受保人在使用心理健康服務時的義務： 
- 受保人應在心理健康服務的所有相關事宜上與我們和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合作。 受保人在使用心理健康服務時，不得向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的

人員或其指定代理人傳遞任何誹謗、辱駡、冒犯或粗俗的資訊或內容。 
- 受保人應及時向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提供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可能合理要求的資訊和資料，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並確

保這些資訊在所有重大方面都是準確和最新的。 
- 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根據本保單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的能力和有效性必然取決於受保人是否願意真實、全面地披露其心理及／或健康問題。 
- 如果受保人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受保人未能履行任何相關義務，導致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無法履行或延遲履行其在本保單下的任

何義務： 

 
- 在不限制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其他權利或補救措施的情况下，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應有權暫停或停止心理健康服

務，並應被視為全面有效地履行了我們及／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在本心理健康服務項下的義務； 和 

 - 我們不承擔受保人因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未能或延遲履行本保單規定的任何義務而直接或間接遭受的任何費用或損失。 

我們的責任： 
- 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及其指定代理人是獨立承包商，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不是我們的職員、代理人或僱員。我們不對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

及其指定代理人的任何診斷、治療或其他作為或不作為負責。 
- 受保人在使用心理健康服務時提供的所有資訊都將嚴格保密。 但是，對於受保人直接或間接因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或建議而遭受或

招致的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訴訟、起訴或程式，我們不對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或其指定代理人

超出我們合理控制範圍的任何過失或疏忽。 

不保事項： 

除本保單之一般不保事項外，心理健康服務亦不包括： 

- 健康保險； 

- 醫療建議； 

- 醫療諮詢； 

- 藥物處方； 

- 診斷和治療計劃； 

- 醫療保健決策； 

- 治療過程中任何部分的醫療服務； 

- 家訪和計劃外訪問；  

- 關於實驗和替代治療的建議。 
  
  
第２節 - 意外死亡保障 

若受保人意外死亡，我們將向受保人的合法遺產承繼人支付保障列表內列明之意外死亡保障。 如果意外死亡保障是因失蹤而支付，只有在受保人的合

法遺產承繼人給我們簽署一份保證書的情況下支付。如果以後發現受保人沒有死亡或沒有因意外死亡，這些款項將償還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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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一般條文 
 
1. 保單合約 

 
本保單乃根據所呈交之投保書及在收妥保費後簽發。整份保單合約是由有關之投保書，所呈報之任何健康狀況資料，證明適宜受保之書面陳述

及聲明，及本保單文件所構成。受保人或代表受保人所作出之一切陳述皆被視為申述，而非保證。 
  
2. 保單條款修訂 

 所有保單條款、條件及條文的修訂均須由我們授權人簽署同意，方能生效。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均無權修改或豁免此保單之任何條文。 
  
3. 年齡限制 

 本保單提供的保障只適用於年齡由十五（15）天至八十（80）歲的人士並續保至八十（80）歲。 
  
4. 保單所有權 

 
若無特別聲明，我們將視保單資料頁內指明之保單持有人為保單之絕對權益人。我們無須受約束而承認保單中任何其他人士之衡平法的或其他權

益。在根據本保單償付任何保障予保單持有人後，我們即完全及有效地解除對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之承保責任。 
  
5. 呈報 

 
我們要求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提供之所有資料呈報須以書面形式並必須親身送達或已支付郵費用郵寄至我們之最後知悉之營業地址或電郵至  

cs@heyavo.com。 
  
6. 免責聲明 

 
保障列表內所有之門診醫療保障及心理健康服務由我們所委任的服務機構提供，該服務機構乃是一間獨立公司，根據受保人要求提供服務。如該

機構之員工、代理或代表有任何錯漏或疏忽，皆與我們、我們的附屬機構、代理或旗下的員工無關。 
  
7. 承保區域範圍 

 本保單提述之所有保障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8. 變更 

 如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保單持有人姓名、受保人姓名和電郵地址）有所變更，保單持有人必須立即通知我們。 
  
9. 取消保單 

 

若保單持有人在該保單年度期間沒有提出任何索償及／或獲得任何賠償，保單持有人可提前三十（30）天以書面方式通知我們要求取消本保單。 

月繳保費：該取消將於保單持有人提供給我們的取消書面通知上所列之終止的生效日或我們收到通知日（以較遲為準）後之下一個保費到期日生

效；且不予退還該保單年度之保費。我們保留絕對酌情權向保單持有人收取該保單年度餘下並未收取的保費。 

年繳保費：我們會在保單持有人提供給我們的取消書面通知上所列之終止的生效日或我們收到通知日（以較遲為準）終止保單；該保單年度的保

費將不獲退還。 

 我們保留可隨時發出三十（30）天之書面通知書終止保單的權利，已繳且未使用的保費將按比例退還。 

 若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及／或任何以其身份行事之人士使用詐騙的手段或工具獲取本保單的保障，本保單任何及所有權益立即被撤消。 
  
10. 管轄法律 

 
本保單在香港簽發，並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和解釋。如合約雙方就本協議產生任何爭議或分歧，合約雙方應在任何一方收到另一方有關存

在爭議的書面通知後的三十（30）個公曆日內，嘗試首先透過合約雙方的相互磋商解決該爭議。 

 

凡因本保單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糾紛、分歧或索賠，包括保單的存在、 效力、解釋、履行、違反或終止，或因本保單引起的或與

之相關的任何非合同性爭議，無法在三十（30）個公曆日內通過上述所述的相互協商解決，均應提交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理的機構仲裁，並按

照提交仲裁通知時有效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最終解決。仲裁地為香港，適用簡易程序，仲裁員人數為一名。如果雙方無法就獨

任仲裁員的人選達成一致，則應將仲裁員的選擇提交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時任的主席決定。 
  
11. 更改保障 

 除在保單周年日及經我們同意外，不得在保單年度內更改保障。 
  
12. 制裁 

 
若本保單提供的保險、款項、服務、保障及/或受保人的任何業務或活動會違反任何適用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法律或監管要求，不論本保單任何其

他條款所列，我們則不得被視為向任何受保人或其他一方提供任何保險或將向受保人或任何其他一方支付任何款項或提供任何服務或保障。 

 以上條文亦適用於任何被我們視為適用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法律或監管要求，或若受保人或其他接受款項、服務或保障的一方是受制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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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司責任之先決條件 

 
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所作之任何陳述或聲明的真確性，及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充分履行及遵守須完成或遵守的任何保單條款及條件，將是我們履

行賠償責任的先決條件。 
  
14. 保費付款及未付保費 

 

保費和保費付款的模式，包括每月、每年或其他付款安排均列於保單列表內。我們會在每個保費付款日直接從你指定的信用卡賬戶扣除保費。如

果你選擇按月付款，你所需繳付的每月保費將於與保單首次生效日相同的日子扣賬；若該月份沒有該日子，則於該月最後一日扣賬。如果你選擇

按年付款，你的年度保費將於下一個續保日扣賬。 

 我們有絕對酌情權先從賠償中扣除任何拖欠及／或該保單年度餘下尚未扣款的保費。 
  
15. 重複保險 

 如你在為同一受保人投保多於一（1）份由我們承保的同類保單，我們僅對首份簽發的保單負責。任何額外保單將被視為無效。 
  
16. 索償通知 

 

你必須在可能導致向本保單提出索償的任何事故發生後三十（30）天內或在合理可能的情況下儘快向我們發出書面的索償通知。萬一身故，你的
合法遺產承繼人必須立即通知我們。任何索償均須連同令我們滿意的證明一併提交，所有證明的費用須由你或你的代表負責。如我們未能在向你
提出書面要求的六十（60）天內收取你所需提供的索償資料，我們不會對任何索償承認責任，而該索償均被視作已被放棄。 

  
17. 第三者權利 
 任何非本保單一方的個人或機構均不能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保單的任何條款。 
  
18. 寬限期 
 我們將於每個保費付款日後給予你十（10）天寬限期。在寬限期內，本保單仍維持生效，如於寬限期屆滿後尚未繳清保費，本保單將於欠繳保

費之日期起被視為逾時失效。 
  
19. 續保 
 若我們為本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絕對酌情權決定更改保費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就有關更改向保單持有人以電郵方式發出三十（30）日的

書面通知，而有關更改將由本保單緊接的續保日期起生效。我們並無責任透露有關修訂之原因。 
 如果你沒有接受續保邀請，而為同一受保人向我們投保同類型的新保單，且該新保單的保障期限與本保單有任何重疊、在本保單終止後立即開

始保障，或在本保單終止後三十（30）天內開始保障，我們保留絕對酌情權將該新保單視為無效的權利。 
 本保單將於你成功繳付續保保費後自動續保，我們會以電郵方式將相關的續保保單發送給你。對於不獲續保之保單，我們有權在本保單到期三

十（30）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你。 
  
20. 虛假陳述 
 本保單為一份基於最高誠信原則的合約。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必須於申請時及整個保單有效期內，真實及完整地披露所有重要事實。重要事實

包括但不限於與健康相關或非健康相關的資料。 
 任何虛假陳述，不論是無心、疏忽或欺詐性質，均可能使本公司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 284 章）及《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採取行動。

本公司可根據該虛假陳述的性質及重要性，撤銷本保單、拒絕賠償或調整保障條款。 
 如申請表或其後提交予本公司的任何文件中所提供的資料被發現為虛假、不準確、具誤導性或不完整——無論該等資料屬於健康（如病歷、診

斷、治療）或非健康相關個人資料（例如年齡、性別或吸煙習慣）——本公司可採取以下行動： 
 - 根據正確資料，調整過去、現在或未來保單年度的保費； 
 - 要求支付任何額外保費，否則不會支付任何保障利益； 
 - 如額外保費於到期日後三十（30）天內仍未繳付，本公司有權終止本保單； 
 - 如保費多繳，本公司將退還多繳部分予保單持有人。 
 如根據正確資料及本公司的核保指引，申請應被拒絕，本公司保留權利由保單生效日起宣布本保單無效，並通知保單持有人該受保人將不獲任

何保障。在此情況下： 
 - 本公司可要求退還已支付的保障利益；及 
 - 本公司將退還當前保單年度所收取的保費，惟須扣除合理的行政費用。 
  
  

第四部份 - 網絡醫生列表及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 
  
你可以從你的醫療卡上的二維碼中查看網絡醫生列表和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的資料。網絡醫生列表和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在我們絕對決定權下不時更

改。我們不保證網絡醫生列表上的個別網絡醫生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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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醫生及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並非我們的僱員或代理。網絡醫生以其專業的身份及能力向受保人提供醫療服務。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以其專業的身

份及能力向受保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務。我們對任何網絡醫生或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對受保人專業失職或任何與提供醫療服務相關的問題概不負責。 

我們對網絡醫生無法或拒絕向受保人提供任何服務概不負責。網絡醫生對其向受保人供應或提供之任何服務、治療、建議、處方、藥物、產品及/或商

品單獨負上全責，我們概不負責。 

如非本保單列表所列之保障或服務，網絡醫生及心理健康服務供應商保留徵收額外醫療服務費的權利。 
 
 
 

第五部份 - 使用醫療卡 
  
1. 我們在簽發本保單時將向受保人發放電子醫療卡（可選擇實體醫療卡）。 

2. 受限於本保單之條款及條件，受保人須先與網絡醫生預約，並出示醫療卡核實身份及登記，以及直接向網絡醫生繳交自付費用（如有）和不受保

之服務費用。 

3. 受保人在接受醫療服務前須向網絡醫生出示醫療卡和香港身份證、往來港澳通行證、護照或出生證明書，以識別身份。使用醫療卡即表示受保人
接受其條款及條件。如在接受治療當日沒有出示醫療卡，將不獲提供醫療服務。 

4. 醫療卡應視為我們的財產，不得轉讓。受保人應對任何不當使用醫療卡的行為負上全責。 

5. 我們保留在有需要時隨時對規例作出需要修改的權利。 

6. 我們不直接或間接干預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並不負責及保證任何醫療決定、判病結果或後果。網絡醫生列表內獨立參與的普通科醫生、註冊醫
生、外科醫生、醫生、中醫師或其他健康護理者是私營的獨立承辦商，並非我們的僱員或代理。 

7. 如醫療卡被盜、遺失或破損，受保人必須向我們匯報。每張新卡收費為港幣 200 元。 
  
  
  

第六部份 - 一般不保事項 
 
除非另有書面約定，否則本保單不包括與以下事項相關的任何費用： 

1. 例行身體檢查及調查測試。 

2. 任何與驗孕、避孕、絕育、不育（體外受精或任何其他人工受孕方法)、治療性無能有關之醫療服務。 

3. 懷孕及其併發症，包括但不限於子宮外孕，墮胎及流產。 

4. 任何與性病或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有關之醫療服務。 

5. 心理病、情緒病、精神病及行為障礙（心理健康服務之保障除外）。 

6. 先天性，發展性或遺傳性缺陷或疾病。 

7. 牙科有關（洗牙和拋光之保障除外）。 

8. 任何與眼睛屈光或視力有關之服務（例如：視力檢查、眼鏡及鏡片驗配、激光矯視等）。 

9. 整容或整形手術或為美容目的而進行的任何治療或用品。 

10. 租賃或購買任何義肢、矯形器、醫療儀器（例如：輪椅、正壓呼吸輔助器、助聽器、拐杖及吸藥輔助器等）。 

11. 補充劑、食慾剌激劑、抗抑鬱劑、用於體重控制的任何治療或藥物、病人要求的自用藥物（例如：渡假時使用的藥物）、非處方藥物（例如：洗

髮劑、洗劑）及潤滑劑（例如：人工淚液）。 

12. 預防疫苗注射及任何預防性治療。 

13. 針灸、普拉提健康運動、衝擊波(包括由物理治療師進行之服務）。 

14. 推拿、拔罐，按摩治療（包括由中醫師進行之服務）。 

15. 慢性酗酒、濫藥。 

16. 營養師。 

17. 直接或間接因參與高風險或專業體育運動而造成之意外。 

18. 戰爭、侵略、外敵敵對行動、恐佈主義活動、蓄意破壞行動（不論宣戰與否）、內戰、叛變、叛亂、革命、起義、軍事或篡權行動、或直接與

罷工、暴亂或內亂。 

19. 不論神智清醒或失常，自殺、蓄意自殘身體，企圖自殺。 

20. 直接或間接因參與非法活動而造成之受傷及治療。 

21. 女性荷爾蒙測試或分析，以及女性荷爾蒙補充治療（因疾病引致者除外）。 

22. 所有癌症治療（例如化療、放射治療、標靶治療和靜脈注射、正電子掃描及正子電腦斷層掃描、基因測試等）。 

23. 任何需要在醫院進行之化驗及放射性檢查（不論門診或住院）。 

24. 任何於非網絡醫生列表之醫療中心進行之服務或保障列表所列的保障範圍外之服務。 

25. 任何由非網絡醫生進行之服務或治療。 
 


